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 

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保荐”或“保荐机构”）作为河南

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量钻石”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对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及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的具

体情况如下： 

一、概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不超过六亿元人民币，在额度

内进行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汇票承兑、押汇、开立信用证、开立保函等各类业务。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及各全资子公

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且金额不超过上述具体授信金额，在授信期限内，

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融资利率、种类、期限以签订的具体融资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5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关联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由于上述综合授信可能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以资产进行担保，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无偿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无偿担保，也可

能需要公司控股股东邵增明为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类

型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等。 

上述关联担保系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申请相关金融机构授信额



度无偿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系控股股东支持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的自愿

行为，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无需支付对价，有利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的生产经

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授权办理情况 

本次授权自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

公司股东大会授权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在本次授权有效

期内代表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签署上述授信额度及额度内的合同、协议、凭证

等各项法律文件。 

四、相关审议程序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人为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因涉及关联担保，关

联董事均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的独立意见及事前许可意见。 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力量钻石《公司章程》等规定，本

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因涉及关联

担保事项，关联董事已对该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符

合中国证监会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该事项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及担保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文件的要求。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接受关联担保，有利于公司开展业务活动，

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保荐机构对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及担保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河南省力量钻石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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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罗凌文  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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